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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概述  

新电子税局依托全国数据，将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采集（机构、人员、协议要素）、信

息变更、涉税专业服务报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信

用信息查询、涉税服务中止、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变更、

终止等功能进行整合，为纳税人提供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一站

式服务。 

二、办理流程 

1、纳税人登陆电子税务局，进入涉税专业服务功能发

起登记。 

2、通过业务规则识别是否满足条件，满足的进入登记

页面。 

3、根据数据预填规则自动预填数据。 

4、补充填写登记信息。 

5、根据业务规则上传附列资料。 

6、预览对资料进行签章，提交。 

7、提交后电子工作平台端形成待办。 

8、税务人员进入电子工作平台进行任务受理，受理后

给纳税人推送受理通知书。 

9、根据审核结果反馈对应的通知书给纳税人。 



三、关联场景 

无 

四、功能路径 

1.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税务师事务所管理。 

2.通过首页搜索栏输入关键字查找出的“税务师事务所

管理”进入办税功能。 

五、操作步骤 

1. 登录新电子税局后，点击【我要办税】-【涉税专业

服务】-【税务师事务所管理】功能菜单。 

 

2. 进入功能后，首先录入基本信息界面数据，然后如

存在机构股东的话，需切换到机构合伙人（或机构股东）页

面。 



 

3. 切换到机构合伙人（或机构股东）页面后，点击编

辑，补充完整机构股东相关信息，后点击“从业人员”。 

 

4. 切换到从业人员界面后，点击待确认从业人员后的

“编辑”。 



 

5. 录入相关信息后，点击“确定”。 

 

6. 录入完信息，需根据录入的资格证书，上传对应的

证书资料，上传完成后，点击“提交”。 



 

7. 提交后，首次登记完成。 

8. 首次登记完成后，如需变更信息，可点击“变更基

本信息”进行操作。 

 

8.1 修改要变更的内容后，点击提交。 



 

9. 维护人员，可点击从业人员旁的“管理”进行操作。 

 

9.1 纳税人可在此页面对服务人员进行维护，包括：新增

人员、编辑人员或删除人员等。 



 

10. 需维护协议信息的，可点击协议信息卡片的“管理”

进行操作。 

 

10.1 点击“新增”可以新增协议。 



 

10.2 录入相关信息后，点击“确定”。 

 

10.3 需新增记录全部录入完成后，点击“提交”。 



 

10.4 提交成功后，如果服务项目中包含“纳税申报代理”

或“其他税务事项代理”的，会给委托方推送确认任务。 

 

10.5 委托方同意后，协议要素信息采集成功。 



 

11. 从事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

况审查业务，在业务完成后，点击专项报告卡片的“报送”

按钮，报送专项报告相关信息。 

 

11.1 进入后，点击“报送”。 



 

11.2 录入相关信息后，点击“确定”。 

 

12. 每年 3 月 31 日前，需以年度报告形式向税务机关报

送上一年度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况，纳税人可点击年

度报告卡片的“报送”按钮，报送相关信息。 



 

12.1 进入后，录入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 

 
 

六、报送资料 

无 

七、注意事项 

无 

八、常见问题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需要提交专项业务报告的原件到



税务机关吗？ 

答：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的《专项业务报告要素

信息采集表》仅采集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专项业务报告

的原件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留存备查，除税收

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报送的外，无需向税务机关

报送。 

2.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是指什么？ 

答：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从事专

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应

当在完成业务的次年 3 月 31 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专项

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3.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的文件依据是什么？ 

答：1.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7 年第 13 号发布，2019 年第 43 号修正)第九条；2.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有关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9 号发布，2019

年第 43 号修正)第二条。 

 


